
版號：186LYR02112026表121-2(112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級距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級距：萬元

4.910.503.263.265.090.000.001.3914.94NET= 0 24.69 4.72

3.420.272.242.243.690.090.551.7111.520 - 56 2.93 3.42

3.840.492.592.594.350.482.153.4413.8356 - 126 10.51 3.78

13.782.089.419.4110.962.126.167.9119.34126 - 252 13.14 13.78

6.096.936.406.408.505.9011.9813.3419.81252 - 472 13.40 6.02

1.050.580.880.880.960.721.191.281.41472 - 500 6.34 1.00

6.348.947.317.318.0710.7114.5414.7912.18500 - 1000 18.59 6.22

60.5780.2267.9167.9158.3979.9763.4256.146.971000 以上 10.39 61.04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